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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98 和 12

一九八。一一九八一两年期方案概算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向格林纳达提供援助

对乍得的重建、复兴和发展提供援助

对乌干达的重建、复兴和发展提供援助

对赤道几内亚的重建、复兴和发展提供援助

向汤加提供援助

斗/巳!. 2/34/.主 28、 ι/C. 乙只34/11 40、

和VC.2/34/'1主 60号文件内的各项决议

草案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

A/C. 2/3ι勾 13.、A/C. 2/3 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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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二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通过了 A/C. 2/ 

34，/.与 1 3. A/1乌 2/也/-4 26、 vc.乌/'34/r. 28 和 vc. 2/它也/礼 40 号文件

内的各项决议草案.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通过了

今勾 2/34，/.与 60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 委员会曾经收到所涉经费问题的说明

79-3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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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2/34/1i 67). 

2. 各项决议草案具体要求秘书长采取的行动如下:

(a) 向格林纳达提供援助 (Jy'C. 2/34/与 13 ): 

在这项决议草案里大会请秘书长:

(一) 调动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和联合国系统有关组织的财政、技术

和经济援助，以期协助满足格林纳达的短期和长期发展需要;

口 就执行本决议所取得的进展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

(b) 对乍得的重建、复兴和发展提供援助(Jy'q 2/34/与 26 ): 

在这项决议草案里，大会请秘书长:

•) 安排一项向乍得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资援助的国际方案，使乍得能满

足其重建、复兴和发展方面的短期和长期需要;

口 派遣特派团到乍得同该国政府商讨重建、复兴和发展该国所需的援助，

并将特派团的报告传达给国际社会;

日 同乍得政府审查筹办一次捐助国会议的问题，并在这方面，使秘书长

的工作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看、非洲经济委员会和世界银行的工作取得

协调;

归) 确保采助适当的财政和予算措施，以安排向乍得提供国际援助的有效

方案，并为这种国际援助调动必要的资沈;

因经常检查乍得的情况，并就本决议各项规定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三十

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c) 对乌干达的重建 复兴和发展提供援助 (A/C. 2/34/li 28): 

在这项决议草案里，大会请秘书长:

←)发动一个对乌干达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资援助的国际方案，以满足该

国在重建、复兴和发展上的短期和长期需要;

口作出安排，以保证在坎帕拉有效协调联合国各组织和专门机构与乌干

达复兴和重建特别计划有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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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 安排一个特派团访问乌干达，就该国重建、复兴和发飞方面最迫切需

要同该国政府进行协商，并向国际社会散发特派团的报告;

归) 保证作出充分的财政和予算安梳以便安排一个有效援助乌干达的国际

方案并动员国际援助;

伍) 随时审查这一事项，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

提出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d) 对赤道几内亚的重建、复兴和发展提供援助(A/C. 2/34/]i 40): 

在这项决议草案里，大会请秘书长:

H 制定一个对赤道几内亚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资援助的国际方案，以满

足该国在重建、复兴和发展上的长期和短期需要;

口 派遣一个特派团前往赤道几内亚，就该国重建、复兴和发展所需要的

更多援助同该国政府进行协商，并向国际社会散发特派团的报告;

臼 保证作出充分的财政和予算安排，以便安排一个有效援助赤道几内亚

的国际方案并动员国际援助;

归)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八0年第二届常会报告向赤道几内亚提供的

援助;

回 随时审查赤道几内亚的情况，并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二十五

届会议提出报告.

(e) 向汤加提供援助 (A._/C. 2/34/.L. 60): 

在这项决议草案里，大会请秘书长:

•) 调动必要的资沉，供执行向汤加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资援助的有效方

案;

口 在联合国特别经济援助方案信托基金下设立一个特别帐户，协助筹募

对汤加的捐助，并促请会员国向该怅户提供慷慨的捐助;

臼 确保作出充分的财政和予算安排，继续安排向汤加提供援助的国际方

案并动员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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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 随时审查汤加的情况，与有关的会员国、区域和其他λ府间组织、专

门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并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大八

0年第二届常会报告向汤加提供特别经济援助的方案的现况;

伍) 及时作出安排，审查汤加的经济情况以及对该国提供援助的方案在安

排和执行方面所获的进展，以便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审议这个问题.

3. 关于上文第 2 段内所指各项决议草案，秘书长必须派遣特派团前往各有关

国家，因此需要下文第 4 段所列的经费. 此外，特别政治问题事务处负贡进行的

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数量日增，因此，如果大会通过这些决议草案，秘书长建议依

照下文第 5 段所述办法，约略加强该事务处的能力.



1 

A/C.5/34/50 
Chinese 
Pa.c;e5 

4. 一九八0年将派特派团访问下列国家，

助理秘书长、顾问和专门人员一名人
1 每团由三人组)#(副秘书长/

(a) 格林纳达(为期七天)

顾问(包括旅费) $ 3, 500 

工作人员旅费 1, 900 

杂项开支 600 

$ 6, 000 

(b) 乍得(为期十天)

顾问(包括旅费) $ 6, 100 

工作人员旅费 6, 300. 

杂项开支 600 

$ 13, 000 

(c) 乌干达(为期十一天)

顾问(包括旅费) $ 7, 000 

工作人员旅费 7, 500 

杂项开支 600 

$ 15, 100 

(d) 赤道几内亚(为期十天)

顾问(包括旅费) $ 6, 200 

工作人员旅费 6, 500 

杂项开支 600 

$ 13, 300 

前往乍得和赤道几内亚的特派团，将派口译一名随行，由会议事务部在一九/\.0-
一九八一两年期方案概算第 2 9 A 款内提供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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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00 

8, 000 

600 

$ 15, 700 

因此，建议派出的特派团所需的全部费用估计为 63， 100 美元。

5. 如果大会通过这些决议，特别政治问题事务处负责执行的特别经济援助

方案将增至十六项. 自一九七六年三月应莫桑比克要求执行第一项这类方案以来，

事务处的工作量每年都有显著的增加。一九，七八一一九七九两年期间，事务处负有

协调任务的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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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莫桑比克

3. 科摩罗

生. 莱索托

5. 博茨瓦纳

6. 南非难民学生

7. 吉布提

8. 几内亚比绍

9. 塞舌尔

10. 佛得角

根据的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四日第 1798(LV)

号决议，执行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第 329

(1973)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七日第 386(1976)号决议

大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第 31/42 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 402.( 1976)号决划

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七年一月十四日第 403(1977)号决议

大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31/126 号决议

大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32/93 号决议

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32/100 号决议

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32/101 号决议

大会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 31/17 号决议

11.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大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曰:第 31/187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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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九七八年年初的工作量，核准设置 (A/C. 5/32/73): 

二名高等经济专员( p- 5 ) 

一名方案专员( p - 4 ) 

一名研究助理( G - 5 ) 

二名秘书 (G-4/1 ) 

赞比亚方案在一九七八年年中交给特别政治问题事务处执行，同时将已经核定供执

行方案的资沉拨给事务处，除了上述员额外，尚有一名 p-3 和二名一般事务人员

(一名 G - 5 ，一名 G - 4 / 1 ) ( A/C. 5/32/1 6 和 A/C. 5/33/9). 

6. 此外，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要求秘书长按照分别援助博茨瓦纳、科摩罗、

吉布提、几内亚比绍、莱索托、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尔、赞比亚等国方案，考

虑召开一个捐助国会议的问题.

7. 在本两年期内，工作人员的人数很少，很难有效地应付现有的工作量，因

为已经核准的方案数目甚多，已发生的紧急情况也很多，各国政府都要求秘书长代

表它们向国际社会要求援助. 布隆迪、卢旺达、乌干达、索马里、赤道几内亚等

国就是例子. 所有这些情况都需派遣特派团. 调查各国的需求，参加协商小组

会议和捐助国会议，编写报告，就每个情况同有意的捐助国接洽，都需要长时间不

断旅行，因此，必须经常修改每一现行方案的优先次序和活动.

8. 一九七八一一九七九年的经验显示，一位 p-3 职等的方案专员不适于应

付特别政治问题事务处需要执行的任务，此外，还需要更多的秘书人员协助工作.

因此，秘书长建议增加一个 D-l 的员额，而取消 p-3 方案专员的员额，同时增

加一个G-4 员额帮忙处理秘书工作. 估计一九/\.0一一九八一两年期内以上各

个员额需要增加经费净额 90， 300 美元，其中包括共同事务费.

9. 因此，如果通过 A/C. 2/34/L .13、 A/C. 2/34/L. 26 、 A/C .2/34/ 

L.28 、 A/C. 2/34/L. 40 和 A/C .2/34/L. 60 号文件内的各项决议草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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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第 3 和第 7 段所指出的，一九/\0一一九八一两年期方案予京需要增加下列

经费:

美元 美元

第 1 款

顾问 29, 900 

临时员额 47, 900 

一般人事费 15, 400 

工作人员旅费 30, 200 

杂项开支 3, 000 126, 400 

第 28D 款

办公房地

家具

办公室用品

办公室机器

电信费

16, 900 

6, 000 

200 

200 

3, 700 27, 000 

第 31 教

工作人员薪给税 24, 800 

收入第 1 款

工作人员薪给税的收入 (24, 800) 

共计 153, 400 




